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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议案或修改议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在上海虹桥宾馆召开，出

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１３

人，代表公司股份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３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４７．６０％

； 其中： 流通股股东

９

人、 代表股份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 占总股本的

０．４２％

；非流通股股东

４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总股本

４７．１８ ％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

召集，董事长李怀靖先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以现场逐

项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大会各项议案。

二、议案审议情况

１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２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度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３

、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同意票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５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经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本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亏损

１

，

６３０

，

２４７．５８

元。

２０１１

年期初未分配利润为

３６

，

１３９

，

９６５．６８

元，扣除

２０１１

年内发放的现

金红利

３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本年度可供分配利润为

５０９

，

７１８．１０

元。

鉴于可供分配利润不多，

２０１１

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票

１６０

，

９９９

，

１００

股，反对票

８３７

，

３２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９９．４８％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５９９

，

１００

股，反对票

８３７

，

３２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６

、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佳通轮胎（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回避了表决。

同意票

９

，

３７９

，

１００

股，反对票

１

，

３８７

，

３２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８７．１１％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４９

，

１００

股，反对票

１

，

３８７

，

３２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９

，

３３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７

、支付北京永拓会计师事务所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费用

４８

万元，并续聘其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

计机构。

同意票

１６１

，

８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４３６

，

４２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８

、董事会换届选举事宜。

（

１

）选举李怀靖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２

）选举陈应毅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３

）选举沈伟家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４

）选举吴知珉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５

）选举黄文龙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６

）选举廖玄文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７

）选举陈海华女士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８

）选举胡鸿高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９

）选举陈永宏先生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１１

、监事会换届选举事宜。

（

１

）选举寿惠多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

２

）选举徐健女士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同意票

１６１

，

７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同意票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９９．９６％

。

其中：流通股同意票

１

，

３６８

，

３１８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６４

，

７００

股；

非流通股同意票

１６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

股，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上海方达律师事务所黄伟民律师和刘一苇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

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方达律师事务所暨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方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佳通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０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公司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议，全

体董事均以通讯方式对董事会议案发表了意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１

、发行规模：不超过

１０

亿元人民币，并将根据未来市场情况及企业资金需

求具体确定；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债券期限：不超过

５

年期，并将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以及未来的市场情

况具体确定；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 债券利率：参照市场利率与定向投资人协商确定，具体利率以定向投

资人与公司签订的《定向发行协议》为准；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还本付息方式：结合发行时的具体情况确定；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募集资金用途：私募债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及偿还

银行贷款；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６

、发行对象：全国银行间市场特定机构投资者；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７

、 决议有效期限：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在本次私募债的注册有

效期内持续有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８

、本次发行对董事会的授权事项

在取得临时股东大会关于办理本次私募债发行具体事宜授权的前提下，

董事会授权高级管理层办理本次发行私募债下列具体事宜：

１

）授权办理本次私募债发行的相关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决定向相关监管

部门报批，确定相关中介机构、具体发行总额、发行时间、发行条款、债券期限、

债券利率区间等；

２

）授权根据相关监管部门的要求对发行条款进行适当的调整；

３

）上述授权在本次私募债发行议案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后，在本次私

募债的注册有效期内持续有效。

（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

９

票同

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７３

证券简称：东阳光铝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２１

号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０７８

债券简称：

１１

东阳光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经公司第八届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星期六）召

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早上

１０

：

００

时准时开始，会期一天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公

司会议室

（三）会议审议事项：

《关于发行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四）参会人员：

１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

２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董事会邀请的法律顾问和其他人员；

４

、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五）登记方法：

１

、法人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人授权委

托书和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２

、个人股东：需持股东帐户卡、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办理登记；

３

、股东代理人：需持委托人股东帐户卡、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持股凭证及

代理人身份证办理登记；

４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办理登记；

５

、股权登记日：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０５

月

２８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股东；

６

、会议报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０６

月

０２

日早上

９

：

００－１０

：

００

７

、会议报到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村第五工业区东阳光科技园

公司会议室

８

、联系人：张旭先生、陈建华先生；

９

、联系电话：

０７６９－８５３７０２２５

１０

、联系传真：

０７６９－８５３７０２３０

（六）其他事项：

１

、与会股东食宿和交通费自理；

２

、联系部门：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董秘办；

３

、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第五工业区

４

、邮编：

５２３８７１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附：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广东东阳光铝业股份

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２

证券简称：达华智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２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０

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

度报告》及其摘要、《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经事后核查，现对披露的部分内容予以更正。

一、《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董事会报告”中，因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疏漏，将“组合中，按账

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误写成“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原披露情况为：

（

２

）单项金额重大并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帐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１

年以内

４７，６１３，４９６．１９ ９４．１３ ２，３８０，６７４．８１ １６，１２９，７０８．３９ ８９．５５ ８０６，４８５．４２

１

至

２

年

１，４５８，５４１．２８ ２．８８ １４５，８５４．１３ １，８７３，６１７．９７ １０．４ １８７，３６１．８０

２

至

３

年

３７９，８０３．００ ０．７５ ７５，９６０．６０ ９，６９６．２７ ０．０５ １，９３９．２５

３

至

４

年

１３０，６１６．８２ ０．２６ ３９，１８５．０５ － －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２６７．３２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２６７．３２ － － －

合计

５０，５８２，７２４．６１ １００ ３，６４１，９４１．９１ １８，０１３，０２２．６３ １００ ９９５，７８６．４７

现更正为：

（

２

）组合中，按账龄分析法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金额 比例

（％）

１

年以内

４７，６１３，４９６．１９ ９４．１３ ２，３８０，６７４．８１ １６，１２９，７０８．３９ ８９．５５ ８０６，４８５．４２

１

至

２

年

１，４５８，５４１．２８ ２．８８ １４５，８５４．１３ １，８７３，６１７．９７ １０．４ １８７，３６１．８０

２

至

３

年

３７９，８０３．００ ０．７５ ７５，９６０．６０ ９，６９６．２７ ０．０５ １，９３９．２５

３

至

４

年

１３０，６１６．８２ ０．２６ ３９，１８５．０５ － － －

４

年以上

１，０００，２６７．３２ １．９８ １，０００，２６７．３２ － － －

合计

５０，５８２，７２４．６１ １００ ３，６４１，９４１．９１ １８，０１３，０２２．６３ １００ ９９５，７８６．４７

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董事会报告”中，因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疏漏，将“应收账款金额

前五名单位情况”误写成“其他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原披露情况为：

（

３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欠款金额 欠款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

北京通海路桥养护公司 非关联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９．２６

江西达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非关联

５００，０００．００ ２

至

３

年

９．２６

中山市国家税务局

＊

非关联

４３８，７５０．０４ １

年以内

８．１２

住房维修基金 非关联

４０７，３５８．００ ４

年以上

７．５４

青岛同步电子工程有限公司 非关联

３０３，２２０．００ １

至

２

年

５．６１

合 计

— ２，１４９，３２８．０４ — ３９．７９

现更正为：

（

３

）应收账款金额前五名单位情况

单位：（人民币）元

单位名称 与公司关系 欠款金额 欠款年限 占应收账款总额的比例

（％）

公安部第一研究所 非关联方

７，９６０，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１５．７４

江西省公安厅 非关联方

４，２２８，２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８．３６

上海分众德峰广告传播有限公司 非关联方

３，４６６，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６．８５

南昌市公安局 非关联方

２，６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

年以内

５．１４

Ｉｄｔｒｏｎｉｃ Ｇｍｂｈ（

德国

）

非关联方

２，４０６，２９１．５９ １

年以内

４．７６

合 计

— ２０，６６０，４９１．５９ — ４０．８５

三、《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财务报告附注

－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

固定

资产”披露内容为“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融资租入固定资产”，因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疏漏，披露内容与实

际情况存在差异。

原披露情况为：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

现更正为：

通过融资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原值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累计折旧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净值

商用表格轮转印刷机

２

，

４４８

，

７１７．９６ １１８

，

７６２．８０ ２

，

３２９

，

９５５．１６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财务报告附注

－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

固定资产” 处涉及到“通过融资

租赁租入的固定资产情况” 做以上相同的更正。

四、因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疏漏，《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 “财务报告附注

－

合

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７

、存货

－

（

２

）存货跌价准备”中，“本期计提额”与“转回”内容披露错误。

原披露情况为：

（

２

）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存货种类 计提依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计提额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市场价值跌价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现更正为：

（

２

）存货跌价准备

单位：（人民币）元

存货种类 计提依据 期初账面余额 本期计提额

本期减少

期末账面余额

转回 转销

原材料 市场价值变化

－ ２０７，０８３．１６ ９２，３３０．９６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注：本期计提额

２０７

，

０８３．１６

元系新纳入合并范围内控制子公司广州圣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合并日的

存货跌价准备余额。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八节”“（

４

）主要存货分析

－Ｂ

：存货跌价准备”处涉及到的“本期计提额”与

“转回”内容做以上相同的更正。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财务报告附注

－

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７

、存货

－

（

２

）存货跌价准备” 处

涉及到的“本期计提额”与“转回”内容做以上相同的更正。

五：因公司信息披露工作的疏漏，《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第十一节“财务报告”中， “五、合并财务报

表项目注释

－１７

资产减值准备”中，“本期增加”与“转回”内容披露错误。

原披露情况为：

１７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转回 转销

一

、

坏账准备

１，６６３，７３７．８９ ３，７２８，３５２．１５ － ２８５，２００．００ ５，１０６，８９０．０４

二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６３３，５５８．０４ － － － ６３３，５５８．０４

三

、

存货跌价准备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四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备

－ ４８，３０７．６８ － － ４８，３０７．６８

合计

２，２９７，２９５．９３ ３，８９１，４１２．０３ － ２８５，２００．００ ５，９０３，５０７．９６

注： 本期增加的资产减值准备中包含

３

，

４６２

，

０３８．７３

元系新纳入合并子公司期初至合并日发生额，故

本期实际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

４２９

，

３７３．３０

元。

现更正为：

１７

、资产减值准备明细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初数 本期增加

本期减少

期末数

转回 转销

一

、

坏账准备

１，６６３，７３７．８９ ３，７２８，３５２．１５ － ２８５，２００．００ ５，１０６，８９０．０４

二

、

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６３３，５５８．０４ － － － ６３３，５５８．０４

三

、

存货跌价准备

－ ２０７，０８３．１６ ９２，３３０．９６ － １１４，７５２．２０

四

、

长期股权投资减值准

备

－ ４８，３０７．６８ － － ４８，３０７．６８

合计

２，２９７，２９５．９３ ３，９８３，７４２．９９ ９２，３３０．９６ ２８５，２００．００ ５，９０３，５０７．９６

注：本期增加的资产减值准备中包含

３

，

５５４

，

３６９．６９

元系新纳入合并子公司合并日余额，故本期实际

计提资产减值准备为

４２９

，

３７３．３０

元。

《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中“五、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１７

资产减值准备” 处涉及到的“本期增加”

与“转回”内容做以上相同的更正。

上述年报披露内容的更正不会对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情况产生任何影响。 更正后的

《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正文及《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请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

工作，努力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中山达华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五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１４

证券简称：宝馨科技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１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在指定信息披

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刊载了《苏州宝馨科

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２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３

、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以现场记名投票的表决方式召开。

二、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苏州乐园度假酒店，苏州市高新区狮山路

２８８

号

３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召 集 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９

日

６

、主 持 人：公司董事长 叶云宙 先生

７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和投票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周勇先生、徐燕女士列席本次

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３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

４

，

９００

万股，

占公司总股份数的

７２．０６％

。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

次会议。 下列人员于会议召开之前通过电话、邮件或传真的方式与公司证券部联系，确认

缺席本次会议，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有：董事叶云宇先生和叶惠美女士、独立董事郑少华先

生、监事李春先生，均因公务未能现场出席本次会议。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周勇先生和徐燕女士、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代表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建设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９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中信银行申请综合授信

５０００

万元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０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运用自有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１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２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３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监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独立董事工作细则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重大经营与投资决策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１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证券投资管理制度

＞

的议案》

经表决，同意

４

，

９００

万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公司独立董事张海龙先生代表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六、律师见证情况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周勇先生、徐燕女士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见证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

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

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均

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上海市锦天城（苏州）律师事务所对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州宝馨科技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５月１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８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３

日以书面、电子邮件和电话方式通知

公司董事，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到董事

５

名，公司

３

名监事和部分高级

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丽萍主持。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关于转让渤海饭店公司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请阅读同日披露的《亿城股份关联交易公告》。

参会有效表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６

证券简称：亿城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万城置地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城置地”）与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乾通实业”）签订《股权

转让协议》，约定本公司和万城置地向乾通实业转让大连渤海饭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渤海饭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经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渤海饭店公司总资

产为

２７

，

２４９．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

，

７６６．３１

万元。 经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评估， 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估基准日， 渤海饭店公司总资产账面价值

２７

，

２４９．１４

万元， 评估值

２９

，

２０９．１８

万元，增值

１

，

９６０．０５

万元，增值率

７．１９％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１

，

４８２．８３

万元，评估值

１１

，

４８２．８３

万元，增值

为

０

万元，增值率

０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５

，

７６６．３１

万元，评估值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元，增值

１

，

９６０．０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４３％

。 本次股权转让以经评估的渤海饭店公司净资产值为定价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元。

乾通实业持有本公司

１９．９８％

的股权，为本公司第一大股东，因此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易。 参会及表决情况为：参会有效表

决票

５

票，同意

５

票。 公司不存在需要回避本次交易表决的关联董事，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认可了本次

关联交易，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经审计净资产为

３６０

，

４６５．８６

万元， 本次交易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９２％

，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乾通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长春桥路

１１

号万柳亿诚大厦

２

号楼

１８

层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尤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股权投资管理

股东情况：海南耀博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４％

股权；北京智平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８％

股权；自然

人侯莹，持有

８％

股权。

实际控制人：芦清云

基本财务状况：乾通实业主营业务为股权投资管理，主要资产为持有本公司

１９．９８％

股权。

２０１１

年乾

通实业净利润为

６

，

１３６．３６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为

１０３

，

９３３．５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６

，

６５６．０６

万元

（未经审计）。

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之标的为渤海饭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渤海饭店公司设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注册资本

１７

，

２１０

万元，注册地为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１２４

号，

主营业务为住宿、餐饮、房屋出租、物业管理、会议服务。 本公司持有渤海饭店公司

７０％

股权，万城置地持

有渤海饭店公司

３０％

股权。

渤海饭店公司的主要资产为大连渤海饭店建筑物一座。 该建筑物坐落于大连市中山区中山路

１２４

号，总占地面积

３９１５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２３１５０．５１

平方米，建筑用途为非住宅，土地使用权证编号为大国

用（

２０１１

）第

０１０２２

号，房屋权证编号为（中有限）

２０１０２０１９２８

号。

经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２０１１

年渤海饭店公司的营业收入为

２

，

０８２．７０

万

元，净利润为

－１

，

５４６．１５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渤海饭店公司总资产为

２７

，

２４９．１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１５

，

７６６．３１

万元。

公司委托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渤海饭店公司股权进行评估。

北京国友大正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其持有的大连渤海饭店有限公

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报告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评估对象是渤海饭店公司股东全部权

益，评估范围是渤海饭店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评估以资产的持续使用和公开市场等为前提，采

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了评定估算，并作为评估报告的最终结论。 至评估基准日，渤海饭店公司总资产账面

价值

２７

，

２４９．１４

万元，评估值

２９

，

２０９．１８

万元，增值

１

，

９６０．０５

万元，增值率

７．１９％

；负债账面价值

１１

，

４８２．８３

万

元，评估值

１１

，

４８２．８３

万元，增值为

０

万元，增值率

０

；净资产账面价值

１５

，

７６６．３１

万元，评估值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

元，增值

１

，

９６０．０５

万元，增值率

１２．４３％

。

渤海饭店公司的股权不存在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本公司不存在为渤海饭店公司提供担保、委托渤海饭店公司理财的情况，渤海饭店公司亦不存在占

用本公司资金的情况。

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经交易各方协商， 本次股权转让以经评估的渤海饭店公司净资产值为定价基础， 确定交易价格为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元。

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将持有的渤海饭店公司

７０％

股权以

１２

，

４０８．４５

万元转让给乾通实业， 万城置地将持有的渤海

饭店公司

３０％

股权以

５

，

３１７．９１

万元转让给乾通实业。 本次交易完成后， 乾通实业将持有渤海饭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

１

、交易价款及其支付

交易总价款为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元，其中乾通实业应向本公司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１２

，

４０８．４５

万元，应向万

城置地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５

，

３１７．９１

万元。

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３

日内，乾通实业应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共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其中向本公司支付

７

，

０００

万元，向万城置地支付

３

，

０００

万元。

乾通实业向本公司和万城置地支付第一笔股权转让价款后

２０

个工作日内，各方应相互配合，将渤海

饭店公司

１００％

股权过户至乾通实业名下，并完成相应的工商变更手续。

渤海饭店公司股权工商变更手续完成后

１０

日内， 乾通实业应向本公司和万城置地支付剩余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

２

、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三方盖章且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章之日起成立，经本公司有权机构批准后生效。

３

、违约责任

（

１

）乾通实业逾期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每逾期一日，应支付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付款

逾期超过

３０

日的，本公司和万城置地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

２

）乾通实业支付股权转让价款后，本公司和万城置地逾期办理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手续的，每逾

期一日，应支付应付款项的万分之三作为违约金。 但如果由于乾通实业的原因或当地工商机关的特殊要

求，导致工商变更手续办理逾期的，本公司和万城置地可不承担违约责任。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在渤海饭店公司完成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前， 任何一方均无权变更或解除渤海饭店公司现有人员

的劳动合同关系或聘用关系。

在渤海饭店公司完成全部股权的工商变更后，渤海饭店公司如变更、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或聘用关

系的，应自行承担相应费用和法律责任。

七、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公司处置了非主业亏损资产，回笼资金

１７

，

７２６．３６

万元，增强了公司抵抗风险的能力。

同时，本次交易将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质量，优化业务结构，集中资源投放于主业和其他朝阳行

业，实现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 由大股东承接渤海饭店公司股权，也有利于渤海饭店公司员工安置的平

稳过渡。

渤海饭店公司的业务对公司收入、净利润影响较小，

２０１１

年渤海饭店公司营业收入占本公司当年营

业收入

０．９７％

，

２０１１

年渤海饭店公司净利润为负，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造成重大影响。

本次出售渤海饭店公司全部股权的交易，预计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增加约

２０００

万元的利润。

八、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除本次交易外，

２０１２

年内，公司与乾通实业未发生其他关联交易。

九、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查认可了此项关联交易，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关于表决程序

在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公司将本次关联交易情况提交独立董事审议，取得了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

董事会对本次交易的审批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

要求，符合本公司《公司章程》、《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规章制度授予的权限及规定的程序。 因此，本次交

易的表决程序合法合规。

２

、关于交易的公平性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交易标的进行了客观、 公正的审

计与评估，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本次交易的定价是在审计、评估的基础上，

经交易双方充分协商所达成的结果，保证了交易的公平性。

３

、关于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增强抵抗风险的能力，并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质量，优化业务结构，符

合公司及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亿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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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

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发生。

二、会议通知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刊登了《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上述公告见《中国证券报》、《证券

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三、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星期四）上午

９

时

３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厦门市软件园二期望海路

６５

号北楼，公司

三楼会议室

４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陈成辉先生

５

、召开方式：现场会议方式

６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９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 占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８．４４％

。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 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对提交本次会

议审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并通过决议如下：

１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２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

议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４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

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７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董事、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８

、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的议

案》

该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０９

，

４８１

，

２６４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０％

；表决结果为通过。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公司三名独立董事许顺孝先生、 陈善昂先

生、汤金木先生分别作了《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就本次会议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科华恒盛本次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召集人和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现行有效

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五月十八日

备查文件：

１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